[bookmark: _GoBack]射阳县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金融业发展的意见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区管委会，县各委、办、局，县各直属单位：

　　为推动全县金融业加快发展，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，着力打造苏北沿海金融业发展的要素集聚区、创新试验区和生态示范区，县政府决定，从2015年起，县财政每年预算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（可结转使用），用于支持金融业发展。现提出意见如下：

　　一、支持新设金融机构

　　1.对新设金融机构给予营业用房补助。租赁的，给予3年内每年房租50%的补助，每年补助额度不超过20万元；购买的，给予购房款12%的一次性补助，最高补助额度不超过50万元；在规划的金融机构集聚区新建且单体面积达到5000平方米以上的，给予建筑面积150元/平方米的基础设施配套补助，最高补助额度不超过150万元。
　　2.对新设金融机构给予对公存款支持。对新设立的国有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，1年内协调对公存款2亿元以上；对新设立的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，1年内协调对公存款5000万元以上。
　　3.对引进新设金融机构的单位和金融机构增设网点给予奖励。对引进新设金融机构，给予引进单位工作经费补助20万元；对县内金融机构增设分支机构或网点，每增设1家奖励3万元。
对引进新设证券公司、基金公司等类金融机构的，给予引进单位工作经费补助5万元。

　　二、支持扩大信贷投放

　　4.奖励贷款增量。完成年度信贷投放任务的，按新增贷款（含核销的不良贷款，下同）的万分之四奖励；完成年度信贷投放任务80%-100%的，按新增贷款的万分之二奖励；完成年度信贷投放任务80%以下或新增存贷比低于70%的不予奖励。对综合融资成本不高于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%的表外融资，视同贷款给予奖励。新增工业贷款再给予新增额万分之二的奖励。投放中小企业贷款客户数增速列全县前三名的，分别奖励5万元、3万元、2万元。新设金融机构当年按上述奖励标准的30%予以奖励。
　　5.奖励担保、“过桥”。将金诚担保公司注册资本由目前的2亿元增资到5亿元，进一步增强融资担保能力。政策性担保机构按新增担保额的万分之一奖励，当年累计担保额达10亿元以上的，增加奖励2万元，每再超5亿元，再增加奖励1万元；民营担保机构年担保费率在2%以内的，按新增担保额的万分之二奖励。为企业贷款提供过桥服务，当年累计提供过桥资金达10亿元以上的，奖励2万元，每再超5亿元，增加奖励2万元。
6.设立贷款风险补偿资金。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，设立1亿元贷款风险补偿资金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企业信贷投放力度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，对发生风险的贷款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，构建信贷投放保障平台。具体实施办法另行制订。

　　三、支持企业上市

　　7.对上市企业和“新三板”挂牌企业的上市（挂牌）成本补贴、规费优惠和奖励，按《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企业上市的意见》（盐政发〔2013〕114号）和《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企业新三板挂牌的意见》（盐政办发〔2014〕69号）执行。
　　8.对“新三板”挂牌企业在执行市政府政策的基础上，我县再增加奖励50万元，在2016年12月31日前成功挂牌的，市、县合计奖励150万元。2016年12月31日前在省级以上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功挂牌的，奖励50万元；未经股改挂牌的，奖励5万元。
四、支持化解不良贷款
　　9.在通过招商重组、合作转化、引进资产管理公司打包处置、诉讼执结、申请核销等途径化解不良贷款的同时，加强政府平台企业和国有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合作，必要时由政府平台企业和国有企业依法依规收购（受让、打包处置）金融机构的贷款抵质押资产或其他债权，金融机构给予收购（受让、打包处置）企业以利率优惠的融资支持，通过合作实现多方共赢。

　　五、支持域外金融机构信贷投放

　　10.为域外金融机构在我县开展金融业务提供优质服务。在射阳经济开发区科技服务中心安排专门楼层，为尚未在我县设立分支机构的市级银行每家提供50平方米左右的全功能办公用房，方便域外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；设立专门的服务域外金融机构办公室，抽用县金融办、经信委、金诚担保公司和“三区”人员驻点服务。
　　11.给予域外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奖励。域外金融机构和证券公司、基金公司等类金融机构在我县投放资金的奖励与县内金融机构相同，奖励标准为新增投放额的万分之四；首次在我县投放资金的，当年按投放额的万分之二奖励。担保、“过桥”、不良贷款化解等与县内金融机构享受同等政策。

　　六、强化考核推动
　　
　　12.对全县各金融机构实行年度目标绩效考核，业绩突出的给予综合先进、单项工作先进、先进个人、特殊贡献奖等表彰奖励。每月对全县金融业发展情况进行量化分析，定期通报，同时报送上级金融管理部门和相关银行机构。

　　七、奖补程序

　　13.补助奖励事项由相关镇区、部门和金融机构按年度于每年1月份向县金融办提出申请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；县金融办会同县财政局、人行共同审核，提出审核和奖励建议，报县政府批准后奖励。

　　八、附则

　　14.金融管理部门按各金融机构的平均奖励额计奖；人行通过向上争取支农、支小再贷款增加信贷投放规模的，按争取额的万分之一奖励。
　　15.本意见补助奖励政策与省、市制订的同类政策按照就高不就低、不重复补助奖励的原则执行。本意见由县金融办会同县财政局、人行负责解释，原有政策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以本意见为准。本意见自2015年1月1日起执行。

　　　射阳县人民政府
　　　2014年12月2日

